天津市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我市经济工作会议各项决策，根据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部署要求，合理配置土地要素，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和我市2023年工作目标，根据近年来我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和运行态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编制本计划。

一、计划编制原则

2023年，我市土地供应将从战略全局出发，结合市场需求和存量去化等情况，有序供应土地。

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围绕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决策部署，聚焦“双城”发展，以“双城”核心区和主城片区为供应重点，通过有效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城市发展格局。

二是坚持“以人定房、以房定地”。结合我市“十四五”人口发展规划、商品住宅待售量和已出让住宅用地存量等情况，合理安排住宅用地供应量。

三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结合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关于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的要求，持续深化“制造业立市”战略，从完善我市产业链条以及各区产业发展的角度，全力保障各类生产性用地需求。

四是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关于实施高品质生活创造行动的要求，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对教育、医疗、文化、交通等各类基础设施及民生项目用地需求应保尽保，增加有效资源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计划指标安排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3年度，本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拟控制在4628公顷以内。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住宅用地580公顷（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10公顷），占比约12%；商服用地183公顷，占比约4%；工矿仓储用地1100公顷，占比约2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水域及水利设施、特殊用地等其他用地2765公顷，占比约60%。

上述用地中，包括城市更新项目约66公顷。其中，住宅用地39公顷，商服用地5公顷，工矿仓储用地21公顷，交通运输（社会停车场）用地0.3公顷。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1.“津城”市级土地收益区

该区域包括市内六区全域以及环城四区市级土地收益区部分。计划供应各类国有建设用地288公顷，占供应总量的6%。其中，住宅用地173公顷，占比约60%；商服用地37公顷，占比约13%；工矿仓储用地4公顷，占比约1%；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19公顷，占比约7%；交通运输用地52公顷，占比约18%；特殊用地3公顷，占比约1%。
2．环城四区
该区域包括东丽、西青、津南、北辰四区区级土地收益区部分。计划供应各类国有建设用地1747顷，占供应总量的38%。其中，住宅用地133公顷，占比约8%；商服用地53公顷，占比约3%；工矿仓储用地330公顷，占比约19%；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385公顷，占比约22%；交通运输用地807公顷，占比约46%；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6公顷，占比约1%；特殊用地13公顷，占比约1%。
3．远郊五区

该区域包括武清、宝坻、静海、宁河、蓟州五区全域。计划供应各类国有建设用地1393公顷，占供应总量的30%。其中，住宅用地145公顷，占比约10%；商服用地62公顷，占比约4%；工矿仓储用地400公顷，占比约29%；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497公顷，占比约36%；交通运输用地221公顷，占比约16%；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68公顷，占比约5%。

4.“滨城”（滨海新区）
该区域包括滨海新区全域。计划供应各类国有建设用地1200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6%。其中，住宅用地128公顷，占比约11%；商服用地31公顷，占比约2%；工矿仓储用地366公顷，占比约30%；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106公顷，占比约9%；交通运输用地561公顷，占比约47%；特殊用地8公顷，占比约1%。
三、计划落实措施

（一）坚持规划引领，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一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进一步优化地块规划指标，合理配置住宅与商服用地比例，在兼顾区域配套需要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升地块品质，为开发企业打造精品项目提供先决条件。二是统筹推进地块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周边道路、教育、医疗等配套基础设施与地块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打造优质高价值片区，为城市发展赋能。

（二）坚持多措并举，进一步增强市场预期。围绕近期国家出台的有关房地产支持政策，研究我市配套政策，协调相关部门提高政策落地的时效性，用好用足政策工具箱，提振市场信心；结合国家有关最新要求，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用好拟出让地块清单公布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坚持预申请制度，研究“竞买保函”替代预申请保证金和竞买保证金，以及“交地即送证”、企业“白名单”等措施。

（三）深化制造业立市战略，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一是落实我市工业布局规划，引导优化工业布局，保障工业可持续发展空间，为构建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天津特色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提供充足用地保障。二是加快推进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工作，将“标准地”出让作为“放管服”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有效对接“放管服”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区域性统一评估、多评合一、多验合一、承诺制等改革措施，充分发挥“标准地”改革叠加效应。

（四）强化土地招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是树立营销城市理念，宣传天津“一基地三区”城市定位和“十项行动”“十个聚焦”等，进一步向外界释放抓经济、抓发展的强烈信号，坚定市场信心和投资决心。二是加强招商联动，组建市、区两级招商工作专班，精选优质项目精心谋划，定期走出去敲门招商。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将解决开发企业问题作为最大的营商环境，真心诚意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增强企业对天津营商环境的信任。四是推进“用地清单制”改革，在土地出让前完成各类评估评价工作以及各专业部门对地块的管理控制要求和技术要点，建设单位依据清单即可开展方案设计，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持续优化我市建设领域营商环境。

（五）坚持统筹管理，推动供地计划落地落实。牢固树立全市土地供给“一盘棋”思想，严格按照供地计划确定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组织实施土地供应；统筹土地储备、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等各类供地来源，实现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强化土地出让调度，按照前紧后松的原则压茬推进，确保完成全年供地和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

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安排

单位：公顷

	用地类别
	计划供应土地面积

	合计
	4628

	住宅用地
	合计
	580

	
	普通商品住宅用地
	570

	
	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
	10

	商服用地
	183

	工矿仓储用地
	1100

	其他用地
	合计
	276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07

	
	交通运输用地
	1640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93

	
	特殊用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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